
工銀亞洲手機銀行「e 開戶」推廣 - Mr. Miles 限時迎新獎賞(「本推廣」)條款及細

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是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或「工銀亞洲」）主辦。

2. 本推廣由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推廣期」）,包括首尾兩日。

3. 本推廣可與「工銀亞洲手機銀行『e 開戶』推廣」及「證券服務推廣」一併使用。

有關「工銀亞洲手機銀行『e 開戶』」及「證券服務推廣」之條款及細則，請瀏覽

本行官方網站。

4. 手機銀行「e 開戶」系統支援 2003 年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香港智能身份證。

5. 客戶必須透過手機銀行成功完成下述「Mr. Miles 限時迎新獎賞」條款及細則中第

1.f 條的有關交易及本行手機銀行「e 開戶」申請，方可獲得本推廣優惠。

6. 本推廣不適用於本行員工。

7. 所有結果、有關本推廣之日期及時間(包括但不限於參加本推廣之日期及時間等)，

均以本行的電腦系統記錄及資料為准。因任何電腦、網路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及/或

客戶所遞交的資料有任何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等情況，本行概不負上任何

責任。

8. 如果任何客戶於推廣期內不遵守本條款及細則、涉及任何舞弊、濫用及/或欺詐成

分、虛報資料或違反適用的法律或法規，本行有權立即取消其獎賞資格，而不作任

何通知，並對任何違法行為保留追究合法權利。

9. 本行保留可隨時更改及/或終止本推廣，及不時修訂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毋須事

先通知。本推廣活動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一切最終和不可推翻決定權。

10. 並非本條款及細則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將不會擁有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部分的權利。

「Mr. Miles 限時迎新獎賞」條款及細則

1. 每名客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合資格客戶」），方可獲得惠康超市禮券總值 HK$100
（「獎品」）:

a. 年滿 18 歲或以上；及

b. 必須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支援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智能身份證）

之香港 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之指定香港非永久居民(國籍必須（國家或地區）

為中國（香 港）/中國（內地）/中國（澳門）/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

持有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非永久香港居民的有效智能身份證（暫不接受曾



經更改姓名的客戶）、提供 稅務居民編號等資料、無擁有美國稅務居民身份)。

香港非永久居民的國籍如非上述七 個國家或地區，他/她須前往分行安排開立綜合

賬戶並提供 Mr. Miles（「商戶」）的專 屬推薦碼「MRMILES」。在成功開立綜

合賬戶及滿足其他條件(此條款 1 下的條款 1c 除 外)的情況下，他/她將可享受

獎品；及

c. 於推廣期內透過本行手機銀行遞交「e 開戶」申請並於過程中正確輸入 Mr.

Miles 的專 屬推薦碼「MRMILES」(過後不接受補錄）並成功開立綜合賬戶；及

d. 於推廣期前未曾透過本行手機銀行「e 開戶」成功開立綜合賬戶或未曾符合資

格享受任 何手機銀行「e 開戶」推廣之優惠；及

e. 於推廣期內成功啟動手機銀行服務；及

f. 於推廣期內成功存入支票或透過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FPS 由香港其他銀行

（電子錢 包除外）同名賬戶向新開立的綜合賬戶(「賬戶」)轉入至少 HK$1 以

啟動賬戶。

2. 每名合資格客戶只可獲享獎品一次。獎品不能兌換為任何其他形式的禮券或優惠。

3. 獎品於推廣期完結後 2 個月內以郵寄方式發送至合資格客戶於本行登記的通訊地

址。若合資格客戶未能提供一個有效的通訊地址而引致任何未能收到獎品的情況，

本行概不負責。

4. 本行並非獎賞下之禮券或服務之供應商，對此獎賞禮券或服務並無作出任何聲明或

擔保；因此有關禮券或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限於質素及供應量），本行無須負

上任何責任。如對有關禮券或服務有任何爭議或投訴，客戶應直接聯絡有關供應商。

所有禮券或服務之使用須受有關供應商所訂定之條款及細則約束（如適用）。


